教育部辦理補助推動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徵件事宜

中華民國98年1月8日
台顧字第098000334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98年8月31日
台顧字第0980147049號函修正
一、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補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
二、目的
本部為協助大學校院充實臺灣文史基礎圖書資料，提升教學研究水準，特訂定本徵件事宜。
二、補助對象
(一)全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以設有臺灣文史藝術相關系所或開設相關課(學)程之學校且計畫經審查優良者優先補助。

(二)曾獲本部補助設立「臺灣文史區域資源中心」之學校不在補助之列。

三、計畫期程
九十九年度計畫分期實施，執行期程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止及自九十九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四、補助基準
(一)每案每年最高補助額度為新台幣五十萬元，並以資本門經費為限。

(二)本部資本門補助經費限於採購台灣文史教學研究相關之國內外重要圖書、期刊、文獻，不作為補助採購電腦、微卷、數位化資料及其他軟硬體設備。

(三)本計畫為部分補助，各受補助學校應另行提撥配合款，除有特殊規定外，其額度應至少為本部補助額度之百分之二十。
五、申請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期間：受理申請以二次為原則，第一次申請時間為九十八年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第二次申請時間為九十九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計畫申請書一式八份，得免備函，逕寄本部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辦公室 ( 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社資中心10115室范銘如老師收）。郵件封面應標明「申請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以郵戳為憑。申請資料應力求齊備，不接受補件或抽換；內容未盡齊全、裝訂未完備、逾期未送件或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二)申請者應於書面申請同時完成線上申請作業(http：//hss.edu.tw)，始完成申請程序。
(三)申請文件(詳附件)：

1.申請表。

2.申請書撰寫重點：

(1)本次採購圖書資料結構及重點。
(2)採購圖書資料、師資與課程發展之相關性。
(3)學校現有圖書及預定採購之主題圖書、期刊、文獻資料進行差異分析。(若有屬重要、急迫性者，請一併說明)

(4)本計畫提供臺灣文史基礎書目清單，請至http：//hss.

 edu.tw查閱參照選取，並依類別分為「通論」與「專論」。
 (三)審查作業：

1.審查方式：由本部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小組進行書面及
會議審查。
2.審查重點：以計畫之完備性及所擬購置圖書資料之適當
性、臺灣文史教學研究服務所具之初步成果與特色、師資
結構、學校資源投入與相關配合措施等為優先考量，並擇優補助。
(四)其他事項
1.各校計畫經本部核定後，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原計畫書之規劃內容辦理圖書採購程序。

2.本計畫所購置之圖書資料，應依圖書館相關規定登錄、建檔，建立聯合目錄，供全校師生及社會大眾查詢使用。
六、經費請撥與核銷

(一)請撥：各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備函檢附領據送本部請款。

(二)結報：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七、成果提報及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學校應於規定時間內提送相關資料，由本部以書面方式進行期末審查。必要時，得視計畫管考需要，邀請計畫執行者簡報或由本部到校實地訪查，以瞭解其目標達成度。

(二)計畫期程屆滿一個月內，受補助學校應提交完整成果報告書一式五份及電子檔，寄至本部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辦公室。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者，視同計畫未完成，本部得要求受補助學校繳回全額或部分補助經費。
(三)成果考核結果將列為次年度是否續予補助之參考。
八、本徵件事宜如有其他未盡事項，本部將另函公告或載述於核定通知。

教育部推動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補助申請表

	計畫名稱
	○○○（學校全名）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

	申請單位
	（請寫全名）

	計畫主持人

姓名
	
	服務學校單位
	
	職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手機）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申請補助經費
	元　
	其他補助經費來源
	元　

	學校機構配合款
	元　
	
	元　

	計畫主持人簽名
	

	機關主管簽章
	


備註：

1. 擬採購書單須由公告之「臺灣文史基礎書目」中挑選，請上網下載書目，若欲採買其他書籍，請以單位配合款支付，並註明之。
2. 若申請通過，至少需提撥教育部補助額度之20％作為學校配合款。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圖書設備費
	
	
	
	
	
	

	
	
	
	
	
	
	

	合計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5%】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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